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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交通大学教务处 
  

处发〔2016〕63 号 

  

关于核对 2016-2017-02 学期人才培养计划 

并制定本科教学执行进程的通知 

各学院（部）： 

本教学执行进程是每个专业分学期制定的课程教学进程安

排，我校所有专业执行计划均按每学期 20 周教学周进行排布。

为保证各专业各年级人才培养计划顺利实施和教学秩序有序运

行，现将相关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工作流程安排 

（一） 核对人才培养计划：在正方教务系统中核对专业教

学计划与定稿后的纸质版人才培养计划信息严格一致，无增删

课程及错误字段信息。 

（二） 制定教学执行进程：人才培养计划在教务系统中核

对无误后，分年级分专业按规定模板导出电子版（同时打印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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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版一份，教学院长签字，学院盖章）于 11 月 17 日（第 12 周

周四）之前报送至教务处教务科（一）（1004 房间），由教务处

教务科统一汇总印刷、装订成册，作为 2016-2017 学年第二学

期全校本科教学执行进程的依据。 

本科教学执行进程格式模板如下(电子模板见教务群共

享)： 

二、核对人才培养计划及制定教学执行进程时注意事项 

（一）课程信息 

教务系统内课程信息须和定稿后的纸质版人才培养计划课

程信息严格一致，其中包括课程代码，名称、性质、学分、学

时、课程类别、起止周、开课学院、开课学期等信息。 

 （二）关于教学周次安排 

1、2013 级（建筑院 2012 级）毕业班学生毕业设计答辩于

6 月 18 日，提交成绩工作应于 6月 20 日前结束。 

2、2014、2015 级和建筑院 2013 级学生第 1～16 周安排校

内教学，第 17、18 周安排期末考试，第 19、20 周安排实习等

实践类教学，部分专业实践类教学周数多于 2 周时可以延长至

假期进行；2016 级学生第 1～16 周安排校内教学，第 17、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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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可安排校内或市内实习等实践类教学，2016 级学生若实践类

教学周数不足 2 周也可安排 1～18 周错峰校内教学，第 19、20

周安排期末考试。 

3、重开课教学安排：①非毕业班，重开课报名于学期第 2

周进行，第 3～16 周上课。其中单开班重开课教学安排在第 3～

10 或 3～16 周进行，单开班重开课考试安排在第 11 周或 17～

18 周。②毕业班，重开课报名于学期第 3 周进行，第 4～11 上

课，第 12 周安排结课考试。 

4、辅修专业（双学位）各年级第 2～9 周或 2～15 周安排

校内教学，期中、期末结课考试分别安排在第 10 周周末、第 16

周周末进行。 

5、各学院各专业根据以上要求安排课程起止周，其中起止

周数与周学时之积为课程总学时数。  

特别说明：错峰安排理论课程起止周时，要充分考虑周负

荷均匀，各专业课程不要集中于一种形式，导致空负荷周，学

生赋闲，影响教学效果和学生管理。特别是思政、体育、数学、

外语、力学、制图类等全校统开统排统考课程起止周统一为

1-16，部分学院（部）针对个别专业开设的学科基础和专业教

育类课程请与开课学院联系确定起止周。 

理论课程（特别是 32 学时以上课程）原则上不允许安排前

八周或后八周集中上课形式。小于或等于 32 学时的课程，如有

需要请说明理由，且要求前八周、后八周有搭接课程,确保学生

整学期周负荷基本均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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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关于实践类课程教学执行进程起止周的说明 

1、若实践类课程全部在理论教学周课余及周末时间完成，

提交成绩时间安排在考试周，执行进程起止周统一设置为考试

周，但须在专业进程下方备注说明。 

2、利用理论教学周课余及周末时间完成部分课时，剩余课

时安排在实践教学周完成的实践类课程，必须优先保证实践教

学周教学负荷饱满，并备注说明。 

3、只能在实践教学周完成的实践类课程，执行进程起止周

严格按实际计划周安排，不得提前结束，否则按教学事故处理，

确保教学任务保质保量完成。 

（四）考试安排 

1、必修课程（含实践教学）考核方式统一标注为“考试”，

选修课程考核方式统一标注为“考查”。 

课程考试方式采取“集中”和“分散”两种方式。集中考

试：采用闭卷、开卷、半开卷等方式，由教务处考务与印务中

心统一安排考试时间、地点、监考教师，由教务处考务与印务

中心统一印制试卷；分散考试：以论文、大作业、作品、设计

方式等作为课程的成绩评定依据，教务处考务与印务中心不统

一安排考试时间、地点、监考教师，不统一印制试卷，由任课

教师自行组织的考试。如实践、实习、实验、实训、课程设计、

上机操作、体育类课程，形势与政策、军训与军事理论、大学

生职业生涯规划、创新教育活动、讲座等课程，大学语文、思

想政治理论课、音乐及艺术类的课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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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注：考核方式分为“考试”和“考查”；考试方式分为“集中”

和“分散”；考试形式不做设置。） 

 2、需安排考试的课程结束周统一要求为考试周前 1 周，

前 8 周结课考试安排在学期第 10 周周末，全校所有第 10 周以

后结束课程均在考试周（2014、2015 级和建筑院 2013 级 17～

18 周，2016 级 19～20 周）安排考试。 

 3、全校通识类公共选修课，以集中方式考试的课程时间

统一安排在第 17～18 周进行；以分散方式考试的课程由学院自

行组织，于学期 18 周前完成。 

 4、2015 级土木国际联合班因学生出国需要考试安排在第

10 周进行；2016 级土木国际联合班按正常教学执行进程安排。 

 5、艺术学院 2016 级各专业期末考试只安排在 19 周进行。 

 6、2016～2017 学年第二学期补考集中安排在 2月 23 日至

2 月 26 日（开学前四天）进行。其中 2 月 23 日为辅修双学位学

生的免费补考时间，2 月 24 日至 2 月 26 日为普通学生的免费补

考时间。 

 三、补充说明 

（一）本次人才培养计划核对及教学执行进程制定涉及

2013 级第 8 学期，2014 级第 6 学期，2015 级第 4 学期，2016

级第 2 学期以及建筑学院 2012 级第 10 学期课程安排，在核对

以上学期课程时，必须注意课程信息完整准确,遇到课程代码、

学分等问题及时与相应开课学院沟通解决。 

   （二）因特殊情况调整培养计划需增删课程，请将说明材料

（纸质版）报教务处备案。 



- 6 - 
 

  （三）《形势与政策》课程安排在前四个学期，2016-2017-02

学期分别为 2016 级的形势与政策 2（34050211）和 2015 级的《形

势与政策 4》（34050411），分别安排在第 3、6、9、12 周进行，

进程起止周填写为 03-12，周学时为 2.0-0.0，开课学院为学生

所在学院。 

     附件：本科教学执行进程模板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8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